附件3

2023年防城港市创业大赛参赛承诺书

本人为参赛项目负责人，已阅读及知悉报名参赛的条件要求，本人承诺遵守参赛条件要求，所提交的材料均真实合法。如违反，则自愿放弃比赛及所获得的各项大赛权益，并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参赛须知及要求：
1. 年满18周岁的各类创业群体，重点是返乡创业农民工、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
2. 参赛项目应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和创新驱动发展导向，能有效促进高水平创新创业，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3. 参赛项目应无知识产权纠纷；无违法乱纪行为；无重大安全事故；无质量安全问题；无拖欠职工工资；无不良信用记录等。
4. [bookmark: _GoBack]参赛项目注册地或创业地在防城港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未超过5年（截至2023年7月31日）。
5. 已获得近两年国家级、自治区级和防城港市级部门举办的各类创业大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项目不参加报名；
6. 企业只能持一个创业项目、选择一个组别参赛，不得重复参赛。
7. 严禁出现以不实承诺、欺诈、伪造材料等手段参赛的情形，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参赛资格和参赛成绩，责令退回大赛奖金，撤销各项扶持措施，并按照有关规定作出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依法纳入个人征信记录。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报名社会创新创业项目组的参赛选手应是企业的股东，且持股比例不低于10%。项目所在企业在防城港市范围内，项目应聚焦国家战略和重大需求，突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领域。
9. 报名乡村振兴创新创业项目组的参赛选手应是在防城港市辖区内从事种植、养殖等乡村振兴第一产业的种植户法人或主要负责人，或从事农产品加工流通、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乡村休闲旅游等乡村振兴第二、第三产业的企业法人或负责人。项目经营主体带动农户就业不少于3人。 
                     

          承诺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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